
各項補助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  

1.經費補助核定公文(或電子公告)→請加會會計室。(請購時請付公文及概算表於左側) 

2.補助款收據申請→會出納組長→會計室→校長→文書用印後三聯分別送 

補助單位以及本校出納和會計備查。(請附上公文且特別注意 繳款單位 以及金額正確性。    

3支出明細表→教育局規定格式項目→活動辦理完後核對系統(請購單查詢子目)已依概算全

部執行完畢金額無誤後送會計室。(請付公文無須影印憑證) 

 

※經費項目以及核定動支數請依照核准概算表依序填寫 

※依照專案補助單位規定辦理「出席費、訪視費、諮詢費、講座鐘點費、審查費、國內旅

費、工作費」及其他酬勞性質項目之經費勻支或新增項目應報局核准外，餘請本權責循校內

行政程序辦理。(校內程序:簽辦敘明勻支原因，符合原計畫內容目的及合理性並且活動經費

不可購置單價超過 1萬以上之設備，經校長同意後實施) 

 

※憑證核銷若屬於採購項目，先會請事務組採辦(或經總務處同意自行辦理)。 

※逕付廠商之單據，請按不同廠商，分別請購黏貼 

※個人代墊(限 1萬元以下)與逕付廠商之單據，分別請購黏貼  

※避免使用會員及信用卡(特殊情形請經其主管審度實情核准) 

  (不可請商家辦理累積紅利積點) 

<學校名稱> 

支出明細表 

計畫名稱： 

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憑證編號 經費項目 核定動支數 實際支出金額 結餘款 備註 

1    0  

2.3    0  

4    0  

5.6      

合計 0 0 0  

支出機關分攤表： 

 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金額(元) 分攤比率(%) 

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  

2 學校名稱   

合計 0   

      



 

支出憑證處理要點(節錄) 

各機關員工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

責，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。 

統一發票(收據)應記明下列事項：（一）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統一編號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品名及數量（三）單價及總價。（四）日期。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五）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。學校統編 77732496  

   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，應通知補正，不能補正者，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，並簽名證明之。 

 支出證明單(無法取得上述正式憑證時---特殊情形請簽報核准) 

 支出科目分攤表 (一張發票須用到 2個以上經費核銷時) 

 

其他憑證  

  鐘點費領據 –會出納組長列所得 

※鐘點費-附課表  並註明上課節數*每節鐘點費用 

※出席費-出席紀錄簽名 

※二代健保部分另外製表 

  薪資印領清冊-會出納組長列所得 

※一式兩份(薪資發放以及勞健保勞退扣繳轉帳 ) 

  交通費 

※搭乘飛機及高鐵應檢據核實列支並事先簽請核准 

※其餘按照實際大眾交通工具報支(不超過補助經費為限) 

 

※本校人員不得支領出席費、稿費、審查費、工作費、主持人費、引言人費、諮詢費等相關

人事費用，惟若實際擔任授課人員，得依規定支領鐘點費 。 

※其他未盡事項若有疑問請電洽會計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【教育局公告】 

依本局 109年 3月 23日中市教會字第 1090022689號函，各機關學校應確依核定計畫項

目、內容及金額執行，如有變更應事前函報本局同意。 

惟發現屢有學校未依前開規定事前報局同意，逕行辧理契約變更或動支標餘款等情形，

爰依本局「研商本局補助經費核定及動支事宜會議」決議，請各校配合事項如下： 

一、資本門補助案分兩階段： 

(一)核定階段：請各校依本局核定計畫函文，工程類請儘速辦理委設發包、財物類請儘

速規劃採購項目及辦理方式。 

(二)動支階段：工程類於委設完成後，檢送詳細工程預算書及經費預算表(有關「工程管

理費」及「委託規劃設計監造費」等法定費率項目，請會計同仁務必核算是否依法定費

率級距編列)、財物類則依採購項目編列經費預算表報局，前開經費預算表應由學校逐級

核章。 

二、工程或財物採購經本局奉准動支執行後，倘有變更設計或經費調整需求，致新增工

項、增加契約價金或經費項目調整須動支標餘款者，應敘明變更事由、法源依據及財源報

局同意後方得據以執行。 

 

 


